臺北市立啟明學校

102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行政會議紀錄

壹.日  期：103年3月19日9點整
貳.地  點：校史室
參.主  席：校長胡冠璋                        記錄：許月紅
肆.出列席人員：主任、組長  	
伍.主席報告：
      一.本校高中職獨立招生事宜，已和本校連繫但未尚報名之學生，請教務處主動「關心及提醒」。    
二. 「學生特殊需求課程」-係由教學研究會討論後及課發會通過制訂之課程，並配合「IEP」教學，不宜變動課程內容結構，請行政同仁提醒老師。 
陸.各處室報告
一.教務處
(一)教學組
       1. 報告事項
(1).有關本學期美術繪畫-油畫課程，感謝總務處協助場地規劃與安排，目前課程所用相關用品皆已移至地下一樓。
(2).3月13日澳門國際學校師生參訪交流活動，感謝各處室之大力協助體驗活動之安排及參觀引導，當日有5名美國學校志工家長協助翻譯工作，活動完畢後亦帶志工參觀本校烘焙及國小健體課程，倘各處室有需要志工之協助，歡迎將需求告知昱昕，謝謝。
2. 待辦事項
(1).0327師大特教系杞招安教授於上午9點30分蒞校參訪。
(2).0328 103學年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申辦資料行政送審。
(3).0403 有關本校幼小部兒童節活動，幼小部教師初步提出當日下午擬預約至可魯的店進行兒童節成果發表。
   【主席裁示】：實輔處配合辦理。
(4).04/14 為103學年度學校課程總體計畫書審查；各項資料表格於3/21前mail送各處室，請於4/1交回教學組，本案於4/7送審。
(二)註冊組
1. 報告事項
(1).祈福活動於3/17業已順利舉辦完成，感謝各處室的幫忙。
[bookmark: _GoBack](2).本屆高中畢業生透過繁星入學錄取名單：

	黃立銘 
	臺北市立大學 休閒運動管理學系 

	柳吉祥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資訊科學系 

	江絪鈺 
	南華大學 傳播學系 

	呂俊億 
	中國文化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金融行銷組  



2. 待辦事項
(1) 3/20身障甄試看考場。
(2) 3/22~23身障甄試，歡迎各位老師前來為高三孝學生加油打氣。
(三)資設組
      1. 報告事項
(1) 完成公文整合系統處室人員名單編制與資料設定。
2. 待辦事項
(1) 編列104年度校內教輔具經費。
    (四)出版組
1. 報告事項
(1) 完成晨光閱讀3次有聲書試播、有聲書志工錄音室研習。
(2) 完成101至102教育年鑑資料送局。
(3) 103.03.10召開國文科教學研究會。
2. 待辦事項
(1) 103.3月份教科書核銷。
(2) 103.03.28國高中職圖書導讀。
      二.學務處
(一).3/27(周四)8:30拍畢業照。
(二).3/28(周五)第5、6節辦理環境教育研習，請全體師生參加。
(三).4/11(周五)辦理校外教學活動，學生將在3/28第7節班聯會時說明，同仁則在4/2(周三)07:50說明。
  (四).辦理音樂節音樂比賽相關事項說明(詳討論事項)。
  (五).師大附中音樂班學生預訂4/25(第7節)來校巡迴表演(音樂廳)。
  (六).音樂導聆協會預訂5/23來校進行「音樂導聆」活動第5.6節(音樂廳)。
    (七.).教師晨會宣逹：周班會或各項慶典活動及集會，導師或相關任課老師到場協助該班學生。

      三.總務處
(一).為加強校園門禁管制，車道已建置ETAGE感應管制系統，後續將陸續讀取同仁車輛條碼鍵入管制系統建檔，已繳費之同仁將自動感應開門停車，車道開放時間將配合上下班時間進行管制上班時間上午7時至下午6時，例假日不開放。
(二).籌編104年各項財產物品採購預算已於日前發放給各處室填報，已屆繳交期限（1030314），請尚未繳回之處室儘速繳回，以利後續彙整。
(三).校內所屬物品財產經財管人員及會計室派員陸續完成盤點作業，經檢核如所管轄之財產已不堪使用，請依程序提出報廢申請，以利後續帳務處理。
(四).為配合103年實施公文線上簽核作業時程，已陸續完成系統設定、種子人員訓練及承辦人授權設定，請各處室承辦人員於1030324前完成系統熟悉作業，線上操作說明可上（google搜尋關鍵字華江高中線上簽核）。

      四.實輔處
   (一).輔導組
       1. 3/21(五)第七節舉辦男女生的大小事。
       2. 3/21(五)第五、六節舉辦第一次教師輔導知能研習-錢怡君治療師音樂治療實務分享。
       3. 3/26(六)第七節性別平等教育純潔協會相聲宣導
       4. 3/31(一)~4/3(四)多元文化週，惠請各處室協助闖關工作，教
         務處請購書籍、學務處午餐菜單、總務處佈置萬國旗。
       6.學生黃沐桂申請總統教育獎案已通過初審，複審日期近期來文通知。
(二).實輔組
   1.3/26舉辦表演藝術講座。
   2.4/8、9承辦全國技能檢定，4/2上午10：00-12：00舉行術科工 
     作人員說明會、4/7下午舉行學科監評人員說明會。
   3.4/16舉辦高三校美容關懷講座。
   4.4/1起至5/28止高三忠三名學生進行校外實習，3/24舉行學生  
     校外實習說明會，因有三位學生仍留校上課，由實習組人員輪流
     訪視職場。
   5.表藝班成班兩年，今年預計於5/30第四節在中庭舉行成果展，
     結合表演技術(肢體開發)、服裝造型、展演實務、藝術與科技等
     課程，並與資生堂及歡喜扮戲團等社會資源結合，擬全校停課參
     與此活動。
     五.視資中心
      
(一).臺北啟明學校視覺照護計畫
該計畫由台灣國際獅子會、中山醫學大學及臺北市立起明學校，透過專業合作的方式，達成視障學生視覺防護目的。該計畫結合眼科醫師與視光專業人員的專業，再加上啟明學校原本堅強的視覺障礙專長師資陣容，將特教與衛福的資源統合運用 檢查對象從單一障視覺障礙學生到多重障礙學生 全程先由眼科醫師的問診再到視光專業人員進行相關儀器的檢查 如基本眼壓、裂隙燈（slit-lamp）、眼底照像、視力檢查、屈光矯正(包括自動驗光儀與檢影鏡檢查、眼底鏡或眼底攝影檢查、處方與未處方的視力值，以及對比敏感度檢查與眩光障礙檢查等。
            (二).視覺障礙者對音樂的敏感及潛能一直為社會大眾所肯定。 但是學習音樂是條既漫長又成本昂貴的路。有鑑於此曹永坤先生將其身前遺留下來的財產，成立音樂教育基金會，協助本校具有音樂才能，但家境清寒者予以補助獎助學金；另外有音樂傑出表現者，如考上大學音樂系或街頭藝人證照者則可申請獎學金。讓有音樂長才者能安心在音樂之路上精進學習。

    六.人事室
        (一)依教育局來函： 檢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中等學校因應天然災害或重大緊急事故發生時，於上班後發布當日停止上課之學生照護注意事項」各一份，資料如附。

    七.會計室


柒.討論事項：
一. 教職同仁於餐廰用餐自備餐具案。
     【說明】：略
【討論】：略
【決議】：請在餐廰搭伙同仁自備餐具。
     二.本校與視障音樂文教基金會主辦全國性音樂節音樂比賽(10/4)分工事宜。
        【說明】：略
        【決議】：1.報名：(1)校外—學務處。
                         (2)校內—實輔處。
                 2.中明與惠明連繫：教務處
                 3.其他校外連縏：視資中心
                 4.場地佈置：總務處(含技工友支援)
                 5.文案：請同仁提供意見供參。
三.校外教學與膳食退費(餐飲禮儀課程)申請案
【說明】：略
【討論】：略
【決議】：1.校外教學(含外出用餐日)一個月前提出申請，始得退費。
          2.退費經行政流程核准後，統一於期末辦理退費。
3.無關申請退伙食費至教務處領取申請單。
4.需要退伙食費請至學務處領取申請單。
                6.班級校外教學暨校外餐飲禮儀課程膳食退費申請要點及表格--公佈在校網P碟請同仁參閱。

捌.指示與結語
   一.國小部教室「地板」有高低差距，老師反應學生容易「踩空、跌倒」，請資設組檢查報修，並請評估是否有續留之必要。
    二.班級校外教學暨校外飲儀課程膳食退費申請要點(含表格)於教師晨會(3/20)說明並公佈校網。
     三.北明通訊(含晴彩)—採精緻印刷原則(內容更豐富)，一學年6刋4期為原則(含特刋)。
     四.同仁欲赴大陸探親或觀光前，請先向人事室填寫「申請表」報備。
     五.老師填寫「IEP」資料尚有疏漏，請教務處提醒老師檢查資料是否正確及疏漏。
    六.學生成績單之成績呈現與IEP目標設定及通過率不一致情形，本校為特殊學校，必需注意此情形，請教務處了解原因。

玖.散會

拾.附件
   一.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國小及幼兒園因應天然災害或重大緊急事故發生時，於上班後發布當日停止上課之學童照護注意事項
    二.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中等學校因應天然災害或重大緊急事故發生時，於上班後發布當日停止上課之學生照護注意事項
    三.簽到單






















人事室附件1.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國小及幼兒園因應天然災害或重大緊急事故發生時，於上班後發布當日停止上課之學童照護注意事項

1、 緊急會議：由校長(園長)召集緊急會議，依行政分工原則向全校(園)宣達、公告政府機關所宣布之相關停課規定。
2、 家長聯繫與學生照護
(1) 學校應妥善安撫學生情緒，並啟動學校聯絡網系統，由導師聯繫家長至校接回學生；導師應確認每位學生均由家長安全接回，尚未接回者由學校善盡照護責任；學務人員於校門口協助解決學生返家事宜，並指揮交通以避免接送家長車流。
(2) 聯繫特教交通車送回學生，路況若致交通車無法發車時，則將學生安置於學校或其他安全之處所，等候家長將學生全數接回。
(3) 住宿學生請導師清點名單後協助學生回到宿舍，由住宿生管理員負責學生照顧。
前開(二)及(三)屬於特教學校應注意事項。
3、 課後活動：宣布當日課後活動(含課後社團)停止實施，事後辦理相關退費或補課事宜；並由教務處與學務處負責授課教師聯繫事宜。
4、 學童午餐：學務處聯繫學童午餐供餐事宜，並確認供餐安全及衛生無虞；當日可由學生與家長依個人需求決定是否在校用膳。
5、 防災救護：啟動緊急應變小組機制，由總務處統籌防災與救護分工，充分掌握學校人員與設施安全，並善盡通報責任。
6、 學校教職員工之作息依下列原則辦理
(1) 宣布「照常上班、停止上課」模式之原則
學校教職員工應留校接受學校指揮，負起尚未離校學生安置照護之責任，並依學校任務需要協助防災防救工作分配。
(2) 宣布「停止上班上課」模式之原則
學校教職員工應依個人職責，完成負責工作；導師應負責聯繫學生家長，確認每位學生均安全離開，並向學務處完成報備後始得離校；離校前，全體同仁均應就個人工作或分配責任區域，完成設施安全檢查。至因相關作業或聯繫家長及學生照護而衍生之加班時數，得於事後覈實以加班補休方式辦理。
7、 幼兒園依各園人力自行編配執行上開二至六項工作。
8、 學校同仁如有當日請假不在校者，各校應落實職務代理制度。
9、 各校可因地制宜自行訂定學生照護相關事宜。
10、 如有其他未盡事宜，依臺北市政府相關權責機關緊急宣達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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